关于修改“2011年退役士兵专科教育培养方案”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：
根据11月3日下午“2011年退役士兵教育培训教学改革研讨会”相关精神，现对我院2011年退役士兵培养方案的修改作如下说明：
 “2011年退役士兵专科教育培养方案”
专业名称
专业代码
一、培养对象及学制
（一）培养对象：退役士兵
（二）学制：2年
二、培养目标：
请各院（系）根据各自专业培养目标结合退役士兵实际情况，确定培养目标。内容不宜过长，词语使用恰当，建议使用“高素质技能型人才”。
三、培养规格：
四、毕业标准：
结合各专业毕业标准，外加“通过江苏省成人计算机与英语统考”。
五、主要课程简介
六、主要实训环节
七、教学进程表：
1、公共课程统一为三门：常用英语30、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16、计算机应用基础84；
2、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一般在8-12门；
3、学时要求：第一学年总学时要求在900-1200学时，，其中实践性教学环节不低于300学时，第二学年一般为实训或顶岗实习，总学时不低600学时。各院（系、部）根据专业特点合理安排各课程学时数，建议加大技能课程及实训学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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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院（系、部）对原上报专业再次进行可行性论证，科学调整课程设置，并切实按照上述要求，修改培养方案，于11月7日前报继续教育学院。


继续教育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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